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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5               证券简称：金力泰            公告编号：2018-010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 

暨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1月23日，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

力泰”）控股股东吴国政与宁夏华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华锦”）

签署了《关于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

议》，吴国政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70,551,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15%）转让给宁夏华锦（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该事项将导致公司

控制权变更，同时吴国政拟将其在股份转让后持有的金力泰剩余21,374,442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54%）所对应的表决权全权委托给宁夏华锦行使。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暨公司控

制权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05）、《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018年2月13日，公司接到股份出让方吴国政及受让方宁夏华锦的通知，股

份出让方吴国政及受让方宁夏华锦已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吴国政协议转让给宁夏华锦的公司70,551,000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5%）已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本次股份转让的证券过户登

记完成后，吴国政持有公司21,374,44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54%，吴国政不

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宁夏华锦持有公司70,551,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15%，宁夏华锦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根据吴国政与宁夏华锦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约定，《表决权委托协

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自本次股份转让完成之日（即本次股份转让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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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其全部分公司）办理完成变

更登记，过户至宁夏华锦名下）起生效。鉴于本次股份转让的证券过户登记已完

成且《表决权委托协议》已生效，宁夏华锦实际可支配公司合计19.54%的股份对

应的表决权，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吴国政变更为中国国防金融研究会。 

 

特此公告。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3日 




